
长宁法院日前召开 “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维护公平竞争环境” 典型

案例新闻发布会， 会上发布了大牛公司诉元丰公司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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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飞解释， 负面压制条款的目

的违反了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 负

面压制是为了个别民事主体的私

利， 通过有组织的人为干预， 利用

人们的阅读和搜索习惯， 让相关的

负面信息在“涂脂抹粉” 和“乔装

打扮” 之后， 出现在搜索结果的边

边角角， 使社会公众不易察觉。 这

样的合同条款既破坏了互联网空间

自由开放的信息流， 也破坏了民事

行为应该遵守的诚实信用原则， 势

必会损害整个社会所共同珍惜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次， 负面压制这一条款违反

了 《反不当竞争法》 和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的基本原则。 《反不当

竞争法》 第二条规定， 经营者在生

产经营活动中， 应当遵循自愿、 平

等、 公平、 诚信的原则， 遵守法

律和商业道德。 然而负面压制是

有意通过诚实经营以外的行为来

压制本应为社会公众所知悉的负

面信息， 从而不正当地获得竞争优

势。

对于消费者而言， 知悉所购买使

用的商品或者接收的服务的真实情

况， 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消费者的

这一知情权是否能够得到保障？ 好评

前置， 差评后置， 显然是在人为干预

搜索引擎的正常排名， 会使消费者无

法获得全面的产品及服务信息， 甚至

会误导消费者。 此外， 负面压制改变

甚至扭曲搜索引擎的排名， 必然会损

害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的公信力和商

业美誉度。 “综上我们认为， 本案系

争的负面压制条款， 违反了民事法律

的基本原则及公序良俗， 损害了社会

公共利益， 具有违法性， 应该认定为

无效。” 王飞说。

事实上， 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

确实不少见， 记者就曾经在购买某一

产品前想着提前做功课， 在搜索引擎

上搜索后发现均是溢美之词， 然而购

买后却大呼上当。 这种“被骗” 的次

数过多， 也让我们忍不住抱怨如今的

搜索引擎越来越难用， 真正有用的信

息往往要往后翻好几页， 不仅浪费时

间， 可信度也要打上折扣。

日前， 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结一

起生效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首次划定了“负面信息压制” 与正

常搜索引擎优化服务的边界。

原告大牛文化传播公司 （化

名） 为某品牌互联网在线服务提供

方， 被告元丰技术公司 （化名） 与

原告大牛公司为合作关系， 双方于

2020 年 11 月签订合作协议， 约定

由原告大牛公司委托被告元丰公司

就某品牌提供包括百度优化、 百度

竞价、 知乎优化等在内的相关专业

技术服务。

合同附件具体列明了包括“负

面压制” 在内的各项服务内容。 其

中， “负面压制” 条款约定， 通过

“好评前置” “差评后置” 等手段，

“对涉及某品牌指定关键词搜索引

擎优化， 实现百度前 5页无明显负

面内容 ” ， “负面压制期为 30

天”。 后原告以被告未按约履行

合同义务构成违约为由， 要求退

还已支付的服务费 48500 元并支

付违约金。

被告元丰公司辩称， 双方就负

面压制的服务实现时间会做明确的

约定， 且合同仅要求实现百度前 5

页无明显负面内容， 并非无负面内

容。 截至原告起诉之日， 被告已按

约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其他服务， 原

告要求的 5条负面信息也仅剩 2 条

尚未压制成功， 被告就合同履行不

存在违约行为， 故不同意原告的诉

讼请求。

而在审理中， 双方一致认为负

面压制并非删除负面内容， 没有被

法律所禁止。

“负面压制” 这一合同条款的

法律效力应如何认定？ 该案主审法

官、 长宁法院副院长王飞介绍：

“虽然当事人在案件审理中均没有

否定合同效力， 法院仍可依职权对

合同性质及效力进行审查。 而提供

网络负面信息压制服务的条款是否

有效， 应当结合合同目的、 行为性

质及方式、 社会危害后果， 依照法

律规定的合同效力判断标准作出认

定。”

法院审理后认为， 该“负面压

制” 条款违背了诚实信用的法律原

则， 也违反了 《反不正当竞争法》 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基本原则，

损害了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的权利，

具有违法性， 应认定为无效； 合同其

他条款认定有效。 综合合同实际履行

情况、 合同解除原因、 双方过错等方

面，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返还原告服务

费 30500元。

合同约定百度前 5页无明显负面内容，法院判决：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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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前 5页 “无差评 ”？
长宁法院认定“负面压制”违法

□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网络危机公关、 品牌负面压制、 企业品牌维护， 在搜索引擎上搜索负面压制名词， 随处点开的都是所谓危机公关的手法和广告。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 想要获取信息最简单直接的渠道就是打开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搜一搜， 然而， 部分 “专业” 公司打着提供 “搜索引擎优化”

服务旗号， 人为干预搜索引擎排名， 让 “负面信息” 难寻踪迹并从中谋取利益。 “前 5 页不能有差评！” “把有利信息都顶到前面来！” 于是， 消费者

本以为通过搜索能得出客观正确信息， 看到的却是人为精心操纵的结果。

普通大众很难分辨负面压制和有偿删帖， 二者究竟有何异同？ 这些所谓的负面信息压制究竟合法吗？

2013 年 9 月 6 日公布的《最高

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

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第

7 条明确规定， 有偿删帖情节严重

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因此，在

法律上，有偿删帖是违法犯罪行为。

普通大众很难分辨负面压制和

有偿删帖， 二者究竟有何异同？ 以

营利为目的， 利用信息网络有偿提

供信息删除的服务， 后果是相应的

信息从原来发布的平台消失， 这是

有偿删帖。 而负面压制确切来说不

是一个法律术语， 甚至也并非一个

固定的称谓， 它针对的主要是相应

的信息在搜索引擎结果的呈现， 使

用的是信息删除以外的其他方式。

“目前法律对负面压制行为的

性质和效力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虽然两者之间存在明显不同， 但共

同之处都是以盈利为目的服务于特

定的对象， 在客观上都起到了阻止

信息正常流动的效果。 对社会经济

秩序， 包括竞争秩序也都造成了不

正当的干扰， 所以在社会危害性方

面有其相似之处。” 针对这一问题，

长宁法院互联网审判团队负责人周

泉泉解释道。 可以说， 在法律对有

偿删帖进行刑事打击的背景下， 负

面压制服务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有偿

删帖的替代。

也就是说， 虽然在这一案件的

审理中， 长宁法院判决负面压制具有

违法性， 但和已经入刑的有偿删帖相

比， 由于现行法律对其性质和效力都

没有明确规定， 并不能称负面压制就

是违法行为。

从公开资料检索的情况来看， 之

前的司法裁判中存在少量类似负面压

制条款引发的合同纠纷， 但相关的裁

判没有明确否定此类行为的合法性。

正如王飞所说， 负面压制作为一种新

出现的社会现象， 在实务中以案件争

议的方式呈现出来也需要一定的周

期， 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种行为所采取

的具体方式以及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也

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这也符合一个客

观的认识规律。

在王飞看来， 案件的审理意义远

不止于此， “除了个案的定分止争以

外， 它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以法律

的名义向全社会宣传， 法院支持什

么、 反对什么、 倡导什么， 这种通过

司法程序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

或者是价值判断， 我认为比任何其他

的说教都更有教化作用。” 因此对于

负面内容压制的行为， 王飞希望通过

案件的判决向社会传递正向的价值

观， 让相关的经营者能够清楚明白地

认识到这类行为的性质以及法律后

果， 从而及时纠正或者说进一步规范

互联网空间的行为。 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维护公平诚信的市场竞争秩序， 共

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负面压制条款违法性何在？

通过案件的判决规范互联网空间行为


